


采购合同

项目编号：FS34100320250020 号 001

甲 方： 黄山市黄山区城市管理局 电话：0559-8530553

乙 方： 黄山市黄山区市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9-853220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

一、服务的名称、内容、期限等

服务名称：2025-2028 年黄山区城市市政设施提升采购项目

服务内容：主要为黄山区城市管养区内的零星新增或改建的市政设施、新增道路市

政设施维护维修、垃圾处理设施维护维修、塑料管铺设、人行道整形、碾压等；

服务期限：三年，合同采用 1+1+1 模式签订。

二、合同文件内容

以下文件是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招标文件及答疑、澄清等

乙方提交的投标书；

中标通知书

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 合同金额

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和乙方承诺,本合同金额为 1016000.00 元/年(人民币大写：

壹佰零壹万陆仟元每年)。（中标结算系数为 80%，具体以审计审核为准。）

四、付款条件

付款人：黄山市黄山区城市管理局

付款方式：报送竣工决算（零星工程维修=控制价×80%）进行审计，以竣工决算审

定价进行结算；按双方约定支付时间和额度支付。6个月报一次结算，审计结束支付至

审定价 100%。

五、项目完成时间及验收标准

乙方应于合同签字生效后开始计算的 365 日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责任与义务；

验收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及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六、违约责任

（一）乙方履约期限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甲方可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其标准为按

合同价的万分之三的要求乙方支付逾期完工违约金并支付甲方工期延误的损失。

（二）乙方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履约。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能按时

履约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的理由、延误的时间通知甲方。甲方在收

到乙方通知后，有权决定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如甲方终止合同，乙方



不得要求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如甲方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

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乙方

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

金，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三）乙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标准，乙方必须重新提供符合标准服务，由此造成的

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标准服务，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四）乙方将合同转包、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

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五）甲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六）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收货物或服务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验收合格后，甲方未能按时提请付款，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

（八）甲方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由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规定处理按规定

处理。

七、合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黄山市黄山区城市管理局签订。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肆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九、合同的终止

（一）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议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3、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4、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合同的条款。

（二）对本合同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合同终止而受到的损失。对合同

终止双方均无过错的，则各自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十、其他

（一）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磋商文件、磋商响应文件及有关承诺签订合同，不得

擅自变更。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甲乙双方应按有关

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三）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四）本合同如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黄山区人民

法院起诉。




